郵寄封面 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
寄件人：
地址： 

           (掛號或親送至環境保護局空噪科) 
     收件人：花蓮縣環境保護局空氣噪音防制科 

     地 址：970花蓮市民權路123號 

      （如有疑問請電洽03-8237575#223）
   -------------剪裁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剪裁線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注意事項： 

        1、寄送信函內應包括申請表及檢附文件。 

        2、寄送前請確認申請人與經銷商已用印或簽章。 

        3、建議以掛號寄出。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申請表
   (於工業局購置電動機車產品補助申請系統申請者,以該系統表單為準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01.01
	申請日期
	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	申請編號
	                  (本局填寫)

	申請者
基  本
資  料
	姓名(或公司行號、法人)名稱
	

	
	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
	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
	聯絡地址
	□□□-□□

	
	聯絡電話
	(日)
	(夜)
	行動電話
	

	申請車種與 金 額
	□新購電動機車：10,000元

	撥  款
方  式
	1.□匯入申請郵局帳戶：
　　立帳郵局：　　　　 　郵局局號：　  　郵局帳號：　     　      　　　
2.□匯入申請金融機構帳戶:

    金融機構名稱:              銀行(農會)(信用社)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

    (分部)(分社)帳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注:電匯手續費10元由補助款中扣除)

	申請者
切  結
	茲聲明申請表所附文件皆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者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蓋章

	補助

要點
	補助對象及資格
	檢附文件
	本局收件章

	
	1.年滿18歲且未申請過花東基金補助之一般民眾，迄申請日止設籍花蓮縣滿6個月以上，每人限制購買1輛，參加抽獎活動獲獎者不在此限。
2.國內製造廠、經銷商等單位所購買之車輛，不列入補助對象。

3.設籍登記在花蓮縣之一般公司行號限補助1輛，若需申請2輛以上(至多10輛)，應來函環保局提出使用用途說明。
4.設籍登記在花蓮縣之租賃業者（含經銷商之營業登記項目具租賃業者）限補助10輛，若需申請11輛以上，環保局視當年度申請數量餘額，於109年3月1日起開放提出申請，按所提出之公文申請日期依序核定。
	1.申請表。

2.國民身分證明影本。

3.個人戶籍謄本正本。（自然人憑證線上申請亦可）
4.申請補助者存摺帳號影本。

5.行車執照正、反面影本。（行照須為新發，不得為補發或換發）
6.公司行號應檢附商業登記文件影本。

7.購車發票收執聯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影本，註明申請補助者姓名及車型；電子發票或收銀機發票無法登錄補助者姓名或車型，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於人工手寫處加蓋公司章；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，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，並註明編號及負責人姓名。另開立發票廠商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須設籍在花蓮縣。(特殊情形，需經環保局審核)
	

	
	
	
	初審:

□通過

□   月    日通知補正(限20日內補正完成，逾期不受理)

	
	
	
	複審:

□通過□不符駁回申請

核可日期:

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備註：1.若申請者之因素，致入帳錯誤而重新辦理入帳之手續費，由申請者補助款中扣除。 

      2.本補助案申請期限至各項補助經費用罄為止，最遲不超過民國109年12月5日(含)。 
     經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：
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
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

注意 1.為節省紙張，證明文件可以同時影印在同一張A4紙上(雙面)，但縮小影印必須清楚。 

      2.在工業局購置電動機車產品補助申請系統登打申請者,以該系統輸出表單為準。

	附件一：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或政府機關核准證明文件) 

	浮 貼 處

(正面)
	浮 貼 處

(反面)

	附件二：申請人之郵局或金融機構帳戶影本

	浮 貼 處
(如果影印成A4大小，請附在後面免浮貼)


以上所檢附之文件應與正本相符，若有不實造假情事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。
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
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

注意 1.為節省紙張，證明文件可以同時影印在同一張A4紙上(雙面)，但縮小影印必須清楚。 

      2.在工業局購置電動機車產品補助申請系統登打申請者,以該系統輸出表單為準。
	附件三：新購發票(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，)收執聯影本 (檢附廠商免用發票切結書)

	浮 貼 處

(如果影印成A4大小，請附在後面免浮貼)

	附件四：行車執照正、反面影本

	浮 貼 處

(正面)
	浮 貼 處

(反面)


      以上所檢附之文件應與正本相符，若有不實造假情事願接受相關法律之處分。
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
相關證明文件浮貼表


	附件五：戶籍謄本正本


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
領款收據
	領款人
簽名蓋章
(法人請蓋大小章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	身分證字號
(或統一編號)
	
	聯絡

電話
	

	戶籍(或公司)地址
	

	領取
補助金額
	新購電動機車：壹萬元整


備註：本所得未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免稅所得之規定，應扣繳申報為綜合所得收入。
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

免用統一發票切結書

     立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(以下簡稱甲方)為免用統一發票之商家，申請人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    於   年   月   日至本公司購買電動機車，由本公司填具收據乙份，以資證明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

  此  致 

   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	


	


  立切結書人（甲方）： 

負 責 人 ： 

統一編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章大小章） 

公司地址： 

公司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109年度新購電動機車補助

車輛禁止轉讓切結書

       立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因向花蓮縣環境保護局(以下簡稱環保局)申請新購電動機車補助1萬元，同意依規定將所有車輛(車號：             ) 自領牌日起1年內應於花蓮縣境內使用，且不得轉讓(過戶)，並由環保局將此車輛自監理系統中設定車輛禁止異動，禁動期間若有轉讓(過戶)行為或經查證車輛不在花蓮縣境內使用，即由環保局撤銷補助，並同意繳回已領之補助款項；環保局得對受補助之新購電動機車進行不定期抽查，受補助者應配合，不配合或抽查判定不合格者，由環保局撤銷其補助，並追繳已領之補助款。
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特立此切結書。
  此  致 

    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

	


  立切結書人(簽名蓋章)： 

身分證字號(統一編號) ： 

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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